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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執⾏公務的警察拍照或錄影，會觸犯妨害公務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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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對執⾏公務的警察拍照或錄影，會觸犯妨害公務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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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對執⾏公務的警察拍照或錄影嗎？（⾒圖1）

http://www.legis-pedia.com
https://www.legis-pedia.com/member/8122
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crime-penalty


（⼀）公開場所對警察錄⾳、錄影要經過他的同意？

法務部曾經有函釋認為，在刑事案件中因爲涉及偵查不公開[1]，所以本來就不能錄⾳或錄影；⽽在⼀般⾏政調
查案件中（如交通開單、⺠眾陳情等），因為警察在公共場所也受隱私權保障，所以要經過警察同意才可以錄
⾳錄影，如果未經同意警察可以制⽌⼈⺠拍攝[2]。但此函⼀出就遭受⼀⾯倒的批評，很快地法務部就更正說明
在⾏政調查程序中，如果⺠眾在公共場所為了「維護⾃⾝權益」，可以錄⾳錄影，警察不能阻⽌[3]。

（⼆）警察可以主張肖像權（⼈格權 [4 ]）保護？

雖然更正了之前的⾒解，但法務部也認為，即使是為了維護⾃⾝權益⽽對警察進⾏拍攝，仍應該避免針對警察
為「特寫式」的拍攝、錄影，⽽過度侵害警察的肖像權[5]。

所謂肖像權是⼈格權的⼀種，即使是暴露在眾⽬睽睽之下，代替國家執⾏任務的警察，也受有肖像權保護。⽽
⼀個⾏為是否侵害肖像權，法院[6]有認為應該權衡兩者間的利益，從拍攝⾏為的⽬的、⽅式、態樣與公共利
益，依⽐例原則加以衡量，如果這個⾏為「在客觀上已經違反法律秩序所規範的價值標準」，那麼就具備違法
性⽽不應該被允許。

不過肖像權的侵害，性質上是⺠事法上的侵權⾏為，就算有侵害的疑慮，警察也不能據此逮捕⺠眾，除⾮是拍
攝過程中有其他構成刑法上妨害公務罪[7]的⾏為，警察才可以依法送辦。

（三）在警察局或派出所內可以未經同意就對警察錄⾳、錄影嗎？

答案是不⾏，但這時候的問題並不在於警察⼈員的隱私權或肖像權保護，⽽是因為地點在警察機關內部。⺠眾
在政府機關場所內部應該遵守機關內部的規定，⽽警察機關可以基於內部安全與財產管理的需求，限制或禁⽌
⺠眾在警局內錄⾳及錄影等⾏為[8]。

⼆、對警察拍照、錄影真的會構成妨害公務嗎？

（⼀）什麼是刑法上的妨害公務罪？

刑法上典型的妨害公務罪是指，對於依法執⾏職務的公務員實施強暴脅迫的情形[9]。因此要成⽴本罪，主要有
兩個要件：

1. 公務員依法執⾏職務

指公務員依據法令，在法令規定的職權的範圍內做他可以做或是應該做的事情[10]。例如駕駛違規被警察攔停
開單，稽查 交通違規、開單就是警察依法執⾏職務的事。



2. 對公務員施加強暴脅迫

所謂強暴是指⾏為⼈積極地對公務員施加任何物理形式的暴⼒⾏為[11]，不管是對⼈施加暴⼒的直接強暴或是
對物施加暴⼒⽽影響公務員執⾏職務的間接強暴（例如阻擋吊⾞把⾃⼰的⾞拖⾛[12]），都算是本條強暴的概
念[13]；脅迫則是以⾔詞或動作威脅，表⽰⾃⼰將會對對⽅造成不法侵害，⽽讓對⽅感到恐懼或害怕的⾏
為[14]。

（⼆）對執⾏職務的警察「拍照或錄影」，會構成妨害公務罪嗎？

1. 拍照或錄影不是強暴⾏為

強暴⾏為可以分成對⼈的直接強暴以及對物的間接強暴，但即使是對物的間接強暴，也強調必須有物理⼒的施
加，因此單純的拍照或錄影，並不會構成強暴⾏為。

2. 拍照或錄影不是脅迫⾏為

拍照或錄影雖然可能會對執⾏職務中的警察產⽣因為畫⾯被公開⽽遭公審或處罰的⼼理壓⼒，但是如果拍照或
錄影是為了監督警察執法，因為⼈⺠有監督政府的權利，所以並沒有不法。再者，只是單純的拍照或錄影也沒
有辦法達到讓⼈覺得恐懼或害怕的程度，因此並⾮脅迫⾏為。

（三）對「不是依法執⾏職務」的警察拍照或錄影，會構成妨害公務罪嗎？

妨害公務罪的⽬的在保護國家公權⼒的合法⾏使並保護公務員依法執⾏職務時對於⼈⾝安全得以無所瞻
顧[15]，如果警察並不是在執⾏職務（例如單純在超商吃飯或買東⻄），那麼即使是受到強暴、脅迫，也跟國
家公權⼒沒有關係，所以不會構成妨害公務罪，但仍有可能會構成強制罪[16]。

三、還要考慮社會秩序維護法上的妨害公務

雖然單純地對警察拍照、錄影可能不會構成刑法上的妨害公務罪，但就算不成⽴刑事犯罪，也還要考慮社會秩
序維護法上的妨害公務。

（⼀）社會秩序維護法上的妨害公務

社會秩序維護法上的妨害公務是指，對於依法執⾏職務的公務員，以「顯然不當之⾔詞」或「⾏動相加」（常
⾒的狀況如對警察惡⾔謾罵[17]、不當拉扯等[18]），但還沒有達到刑法上強暴脅迫或侮辱程度的情形[19]。也
就是違反程度⽐較輕微的妨害公務類型，因此處罰上也只是拘留或新臺幣12,000元以下的罰鍰等⾏政罰。

（⼆）那麼對執⾏公務的警察拍照或錄影，會成⽴社會秩序維護法上的妨害公務嗎？



實務上曾經有判決認為針對穿著制服的警察進⾏環繞拍攝，⽽且經警察制⽌、請求刪除仍不聽勸戒，屬於以顯
然不當的⾏動相加於公務員⽽成⽴本條[20]。然⽽該案經抗告法院撤銷，抗告法院認為「公務員於公開場所執
⾏公務」，是代表國家執⾏公權⼒，本來就「應該受到公開的監督」，國家不應該禁⽌⼈⺠對於執⾏公務的警
察拍照或錄影⽽妨礙公眾監督警察的功能[21]，因此原裁定撤銷。

四、結論

從法務部的函釋到法院的判決看來，警察在公共場所執⾏公權⼒時雖然受有肖像權保護，不過⼈⺠也有⼀般⾏
為⾃由與監督公權⼒⾏使正當性的權利，但是當這兩邊的權利碰撞在⼀起的時候，到底誰輕誰重？其實並沒有
⼀定的答案。肖像權不是警察的無敵星星，公權⼒監督也並不是⼈⺠的萬⽤擋箭牌。為了維護⾃⼰的權利與督
促執法⽽對公開活動中執⾏職務的警察拍攝紀錄活動過程；以及為了挑釁⽬的或滿⾜個⼈癖好⽽對路上指揮交
通或巡邏的警察拍攝⾝體部位的特寫照，這兩種⾏為的本質不同，因此法律在衡量的時候就可能會有不同的判
斷結果。但⾄少可以確定的是如果只是單純對警察拍照攝影⽽沒有涉及其他強暴、脅迫⾏為的話，基本上並不
會有觸犯刑法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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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司法流⾔終結者（2022），《如果員警違法，⺠眾抵抗或拒絕臨檢會成⽴妨害公務嗎？》。
江皇樺（2022），《什麼是肖像？什麼是肖像權？被拍下照⽚聘放到網路上，可以請求賠償嗎？》。

標籤
 妨害公務，對警察拍照，對警察錄影，錄⾳錄影，肖像權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5條第1款：「有左列各款⾏為之⼀者，處拘留或新臺幣⼀萬⼆千元以下罰鍰：⼀、於
公務員依法執⾏職務時，以顯然不當之⾔詞或⾏動相加，尚未達強暴脅迫或侮辱之程度者。」

[19]

    參臺灣花蓮地⽅法院109年度花秩字第24號刑事裁定：「本院審酌員警彭oo當時⾝著制服（⾒密錄器影
像），⼀般⼈均可⼀望即知正在執⾏職務，被移送⼈對持⼿機靠近並環繞員警拍攝影像，所為⾃有影響員
警執⾏職務之虞；且個⼈對⾃⾝肖像及隱私權期待，雖於公眾場合可能有所降低，但並⾮⾝處公眾場合就
不得享有隱私或肖像權，被移送⼈朝員警彭oo之拍攝⾏為係明顯針對員警所為，並⾮拍攝⽕⾞站⽽順便
拍攝到員警，其所為⾃有不當，經警員制⽌並請求刪除後，無故拒絕並於離開過程推撞員警，應屬對公務
員依法執⾏職務時，以顯然不當之⾏動相加無訛。」

[20]

   參臺灣花蓮地⽅法院109年度秩抗字第1號刑事裁定：「⼜公務⼈員於公開場所執⾏公務，本⾝即是代表
國家公權⼒執⾏勤務，⽽⾮以私⼈⾝分活動，其既已受國家法律對於公務執⾏之保障，其職務執⾏、⾏⽌
與⾔論，⾃本即應受公開之檢視與監督，並無隱私權或肖像權可⾔。且公務⼈員執⾏職務之監督，其公務
⼈員之⼈別辨識本即是⾄關重要之事項，攸關⼈⺠事後是否能檢舉、追究乃⾄追訴特定公務⼈員之⾏為。
故如禁⽌⼈⺠拍照、攝影公務⼈員之臉部或其他可資辨識⼈別之資料，則對於公眾監督必然造成嚴重之妨
礙。況我國亦無任何法律禁⽌⼈⺠在公開場所，對執⾏勤務之公務⼈員拍照、攝影，公務⼈員⾃不能⾃⾏
增添法律所無之規範，限制⼈⺠之⾏動⾃由。」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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